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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3 年 1 月开始，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各单位

成立标准编写组，讨论确定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具体的分工工作，同时进行调研

分析，收集资料，准备立项审查答辩； 

标准立项阶段： 标准立项阶段：2023年 4 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的

专家立项评审会，经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标准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审议，批准《充放

电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技术要求》标准立项； 

2 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北

京清大科越公司、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黑龙江省

发电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哈尔滨能创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海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徐英、丁肇豪、于海瀛、王鹏、于继来、吴永峰、杨瑞哲、华科、

匡洪辉、仪忠凯、黄媛、路忠峰、刘亚、朱发国、蔡新雷、庞松岭、胡英健、韩

亚宁。 

所做的工作：标准编写组收集了近几年来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方面的相关

资料，通过对比整理分析确定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完成

标准初稿编制，其他参与单位配合并负责收集相关资料、提出建议。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编写原则制定，定位为团体标准，是对国家标准的补充，与相关技

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相关标准保持一致。 

本标准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坚持实事求是，以虚拟电厂充电站负

荷聚合调控为内容，规定了充换电虚拟电厂聚合调控相关的数据基础、负荷聚合



调控系统、充放电负荷调控、数据上报方面的技术要求，适用于充电场站、负荷

聚合商、虚拟电厂开展充电场负荷聚合调控工作或服务。本标准对充换电虚拟电

厂聚合调控的数据需求、充电场站运行数据进行统一规范，对虚拟电厂进行充换

电负荷聚合调控的输入输出做出技术要求，并提出了聚合调控的技术要求。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正文包括七章。 第一章是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是规范性引用

文件。 第三章是术语和定义。 

第四章是基础数据，介绍了虚拟电厂充电站负荷聚合调控所需要的充电场站

概况数据、充电设备参数信息、充电桩运行数据以及数据预处理等要求。 

第五章是负荷聚合调控系统，介绍了充放电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的系统基

本构成、系统功能要求以及调控软件要求。 

第六章是充放电负荷调控，介绍了虚拟电厂充放电负荷调控过程中的负荷调

控指令、指令下发应满足的要求以及负荷调控交互过程。 

第七章是数据上报，介绍了充放电虚拟电厂负荷聚合调控需要上报的数据种

类及要求，包括充放电设备状态数据、指令数据以及调节性能评价。 

3、主要技术差异 

无。 

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了充换电虚拟电厂聚合调控相关的数据基础、负荷聚合调控系统、

充放电负荷调控、数据上报方面的技术要求，为充电站运营商、负荷聚合商、虚

拟电厂开展充电站负荷聚合调控工作或服务提供技术指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通用技术要求，规定了接入虚拟电厂充电站聚合商的负荷聚合调控

相关技术要求，包括基础数据要求、聚合调控技术、充放电负荷调控过程、数据

上报，拟选定第三方单位对本标准涉及的技术要素进行独立检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随着电动汽车的全面推广与配套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充电站与换电

站内可调度的负荷资源规模随之增大。充放电虚拟电厂平台可以通过先进的通信

技术以及监测控制技术，实现充电场站、换电设施电力资源的聚合与协调优化。

可靠的充放电虚拟电厂聚合调控是充分发挥电网负荷侧灵活性的重要载体，同时

也对大数据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充放电虚拟电厂不仅可以链接电

动汽车聚合商、充换电设施运营商等参与电力市场交易获利，还可以帮助电力市

场平衡与调节，可以作为“正电厂”向电网供电调峰，又可以作为“负电厂”消

纳负荷，实现系统填谷。然而，目前充放电虚拟电厂聚合调控需要的数据种类多

元化，受充换电场站数据、充电桩运行检测数据、历史充放电数据等影响，对数

据的内容、规模以及质量要求高，同时针对充换电场站负荷资源的聚合调控系统

功能要求尚未完善。因此，在虚拟电厂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充放电

虚拟电厂聚合调控的相关技术要求，本标准致力于为充放电虚拟电厂聚合调控平

台所需的数据基础、系统调控功能要求、数据上报提供相关技术要求指导。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国际同类标准。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相关技术领域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征集了专家意见，所有意见均按照标准编制程序进行了

是否采纳，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7天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